关于开展学业导师工作的通知
浙艺职院教[2015]10号

各系：
为贯彻《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学业指导和管理的意见》精神，落实《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加强学生学业指导和管理实施办法》，体现对学生学业严格管理贯穿始终和帮助指导贯穿始终的精神，实现我院的人才培养目标，结合学院有关规章制度及我院实际情况，特推行“学业导师制”，以加强对学生在思想、学习、心理、能力等方面的引导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学业导师的要求
由业务水平高、责任心强的专业教师担任“学业导师”。各系可根据不同的专业特色，以导师或导师组等不同形式落实。
二、学业导师的职责
1．学业导师应学习、熟悉学校有关学分制的文件和规定，以及本专业教学计划，并了解学生的学业情况。
2．学业导师负责在学生入学初向学生介绍本专业的培养目标、培养规格、课程设置、选课办法及学籍管理的规章制度，引导学生制定个人学习发展规划，并督促执行。
3．学业导师应通过多种形式，每学期与学生互动交流3次以上，及时了解并监督自己分管的每个学生的学业完成情况。
4．学业导师在每学期第14周前应向学生介绍下个学期的开课情况，并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，在14-15周与学生共同完成下个学期的选课。
三、学业导师的管理
学业导师每个学期须认真填写《学业导师指导手册》并于期末交系办公室归档，其日常工作由各系负责管理，同时受教务处监督。
附：
《学业导师指导手册》样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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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:




浙江艺术职业学院

学业导师指导手册



导师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属系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职   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时    间：    /    学年第  学期






学业导师职责

1．学业导师应学习、熟悉学校有关学分制的文件和规定，以及本专业教学计划，并了解学生的学业情况。
2．学业导师负责在学生入学初向学生介绍本专业的培养目标、培养规格、课程设置、选课办法及学籍管理的规章制度，引导学生制定个人学习发展规划，并督促执行。
3．学业导师应通过多种形式，每学期与学生互动交流3次以上，及时了解并监督自己分管的每个学生的学业完成情况。
4．学业导师在每学期第14周前应向学生介绍下个学期的开课情况，并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，在14-15周与学生共同完成下个学期的选课。


指导学生名单

	姓名
	学号
	专业
	班级
	联系方式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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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选课计划安排表（填写课程、学分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年第  学期
	姓名
	综合素质
	专业
	艺术素养拓展课
	学分小计
	职业岗位实践
	学分小计
	学期学分总计

	
	必修课
	选修课
	学分小计
	必修课
	限选课
	任选课
	学分小计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学生学业指导学期工作计划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学生课表
学生姓名：
	星期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
	早课
	
	
	
	
	
	

	上午
	第1-2节
	
	
	
	
	
	

	
	第3-4节
	
	
	
	
	
	

	下午
	第5-6节
	
	
	
	
	
	

	
	第7-8节
	
	
	
	
	
	

	晚自修
	
	
	
	
	
	

	备注
	





学生课表
学生姓名：
	星期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
	早课
	
	
	
	
	
	

	上午
	第1-2节
	
	
	
	
	
	

	
	第3-4节
	
	
	
	
	
	

	下午
	第5-6节
	
	
	
	
	
	

	
	第7-8节
	
	
	
	
	
	

	晚自修
	
	
	
	
	
	

	备注
	




指导记录（每学期不少于3次）
	
指导时间
	

	指导对象
	

	指导方式
	

	指导内容安排：









	指导情况记录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学生学业指导学期工作总结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学生选课完成情况表（填写课程、学分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年第  学期
	姓名
	综合素质
	专业
	艺术素养拓展课
	学分小计
	职业岗位实践
	学分小计
	学期学分总计

	
	必修课
	选修课
	学分小计
	必修课
	限选课
	任选课
	学分小计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